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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9� �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公告编号：2025-094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人福医药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2,345,3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44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股5%以下且不包括以下情况的投资者：一是现在或过去

十二个月内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二是有限售情形的股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667名，代表股份156,886,0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6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周汉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周爱强、独立董事周睿、张素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杜越新、齐民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南鸿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142,307 95.557 30,878,530 3.897 4,324,477 0.54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6,998,458 95.539 35,022,756 4.420 324,100 0.04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036,658 95.544 35,014,156 4.419 294,500 0.037

4.00、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邓伟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7,216,800 99.353 4,791,814 0.605 336,700 0.042

4.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晓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063,091 97.062 22,500,423 2.840 781,800 0.099

4.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常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8,048,872 99.458 3,959,742 0.500 336,700 0.042

4.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许薇娜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8,046,872 99.458 3,959,742 0.500 338,700 0.043

4.0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周爱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7,966,772 99.447 3,568,542 0.450 810,000 0.102

4.0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8,217,072 99.479 3,789,542 0.478 338,700 0.04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东变更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7,017,615 97.676 5,214,056 0.883 8,516,000 1.44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00、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选举田卫星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646,051,433 81.537 是

6.02

关于选举余玉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647,186,799 81.680 是

6.03

关于选举向海龙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646,202,732 81.55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121,683,090 77.561 30,878,530 19.682 4,324,477 2.756

4.01

关于选举邓伟栋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51,757,583 96.731 4,791,814 3.054 336,700 0.215

4.02

关于选举黄晓华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33,603,874 85.160 22,500,423 14.342 781,800 0.498

4.03

关于选举常黎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2,589,655 97.261 3,959,742 2.524 336,700 0.215

4.04

关于选举许薇娜女士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52,587,655 97.260 3,959,742 2.524 338,700 0.216

4.05

关于选举周爱强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52,507,555 97.209 3,568,542 2.275 810,000 0.516

4.06

关于选举张杰先生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2,757,855 97.369 3,789,542 2.415 338,700 0.216

6.01

关于选举田卫星女士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2,182,123 71.505

6.02

关于选举余玉苗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3,317,489 72.229

6.03

关于选举向海龙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2,333,422 71.602

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股5%以下且不包括以下情况的投资者：一是现在或过去十二个月内

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二是有限售情形的股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上表所示。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其余

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赞成票通过，其中议案5已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琴、郭昕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人福医药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为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521� � � � � � �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松涛路560号张江大厦20楼芯原股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4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5,598,7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75,598,7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42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42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董事长Wayne� Wei-Ming�

Dai（戴伟民）主持现场会议。

2、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施文茜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528,190 99.9744 8,715 0.0031 61,824 0.0225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518,806 99.9710 14,414 0.0052 65,509 0.023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752,488 98.6044 3,783,617 1.3728 62,624 0.0228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527,970 98.5229 4,008,335 1.4544 62,424 0.022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758,744 98.6066 3,778,161 1.3708 61,824 0.0226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735,586 98.5982 3,797,317 1.3778 65,826 0.024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748,396 98.6029 3,788,509 1.3746 61,824 0.022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743,673 98.6012 3,793,232 1.3763 61,824 0.022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743,473 98.6011 3,793,432 1.3764 61,824 0.022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1,517,233 98.5190 4,015,787 1.4571 65,709 0.023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2,115,829 98.7362 3,420,256 1.2410 62,644 0.022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Wayne�

Wei-Ming�Dai（戴伟民）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273,235,511 99.1425 是

12.02

《关于选举Wei-Jin�Dai

（戴伟进）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3,236,024 99.1427 是

12.03

《关于选举汪洋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3,220,370 99.1370 是

12.04

《关于选举孙国栋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73,236,811 99.1429 是

12.05

《关于选举陈晓飞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73,213,637 99.1345 是

12.06

《关于选举陈洪女士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52,679,161 91.6837 是

2、《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黄生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73,309,547 99.1693 是

13.02

《关于选举 Li�Ting�Wei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73,305,654 99.1679 是

13.03

《关于选举Dahong�Qian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73,296,834 99.1647 是

13.04

《关于选举孙建钢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73,321,870 99.173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65,151,

990

94.9255

3,420,

256

4.9833 62,644 0.0913

12.01

《关于选举Wayne�

Wei-Ming�Dai（戴伟

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6,271,

672

96.5568

12.02

《关于选举Wei-Jin�

Dai（戴伟进）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66,272,

185

96.5576

12.03

《关于选举汪洋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6,256,

531

96.5348

12.04

《关于选举孙国栋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66,272,

972

96.5587

12.05

《关于选举陈晓飞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66,249,

798

96.5250

12.06

《关于选举陈洪女士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45,715,

322

66.6065

13.01

《关于选举黄生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66,345,

708

96.6647

13.02

《关于选举 Li����Ting�

Wei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6,341,

815

96.6590

13.03

《关于选举Dahong�

Qian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6,332,

995

96.6462

13.04

《关于选举孙建钢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66,358,

031

96.682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2是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1、12、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超、胡艳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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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战略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首席运营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首

席财务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Wayne� Wei-Ming� Dai（戴伟民）先生、Wei-Jin� Dai

（戴伟进）、汪洋先生、孙国栋先生、陈晓飞先生、陈洪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黄生先生、Li� Ting�

Wei先生、Dahong� Qian先生、孙建钢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六名非独立董事、四名独立董事与2025年7月14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董事石雯丽女士共同构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及《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2025-030）。

（二）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及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Wayne� Wei-Ming� Dai

（戴伟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Wayne� Wei-Ming� Dai（戴伟民）先

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9）。

同时，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具体如下：

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 召集人（主任委员）

战略与ESG委员会

Wayne�Wei-Ming�Dai（戴伟民）、孙国栋、Li�Ting�

Wei

Wayne�Wei-Ming�Dai（戴伟民）

审计委员会 黄生、陈洪、孙建钢 黄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孙建钢、陈洪、黄生 孙建钢

提名委员会 Li�Ting�Wei、Dahong�Qian、孙建钢 Li�Ting�Wei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生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首席

战略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首席运营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首席财务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Wayne� Wei-Ming� Dai （戴伟民） 先生担任公司总裁， 同意聘任

Wei-Jin� Dai（戴伟进）先生担任公司首席战略官，同意聘任汪洋先生担任公司首席运营官，同意聘任赵春蓉女士担任公

司首席财务官，同意聘任Wei-Jin� Dai（戴伟进）先生、汪洋先生、汪志伟先生和石雯丽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石

雯丽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且首席财务官聘任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审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石雯丽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

Wei-Jin� Dai （戴伟进） 先生、 汪洋先生、 石雯丽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汪志伟先生、赵春蓉女士简历详见

本公告附件。

三、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

石为路先生、王晓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石为路先

生、王晓璐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监事会取消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2025�年 7�月 30�日，公司召开了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与监事或监事会有关的内部制度相应废止。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后，陈武朝先生、李辰先生、王志华先生不再担任独立董事职务。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任期间

恪尽职守，以其专业素养和勤勉工作有效促进了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施文茜女士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施文茜女士在公司服务近

20年，在财务管理体系构建、信息披露规范化及公司治理完善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公司的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

础。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谨向离任的各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为

其在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和杰出贡献致以诚挚感谢。

五、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21-6860� 8521

邮箱：IR@verisilicon.com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春晓路289号张江大厦20A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汪志伟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四川大学计算机软件学士，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

2000年至2001年，任上海博达数据通信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02年至2003年，任智邦大陆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开发课长；

2003年至2006年，任微开半导体研发（上海）有限公司软件开发经理；2006年至2011年，任美博通通信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软件开发高级经理；2011年至2017年，任美满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多媒体芯片设计部资深总监；2017年至2019

年，任Yuneec� International� Co.,� Ltd.研发副总裁；2019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汪志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68万股，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赵春蓉女士：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会计学学士，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高

级会计师。 2005年至2010年，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2010年加入公司，历任财务经理、高级经理、总监、高级

总监，现任公司财务副总裁。

截至目前，赵春蓉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9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石为路先生：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学士，香港大学经济学

硕士。2014年至2015年，任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2016年至2018年，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

经理；2018年至2019年，任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投资部高级经理；2019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石为路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王晓璐女士：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英语双学士，香港理工大

学金融学硕士。 2017年至2021年，历任新微资本投资助理、投资经理；2021年加入公司，历任证券事务专员、经理，现任证

券事务高级经理。

截至目前，王晓璐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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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

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草案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化工” 或“公司” )于2025年7月30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115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如下：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4日，公司披露《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参股公司减资之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拟同意参股公司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碱业或标的

公司）向其股东中石油太湖（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湖投资）定向减资，定向减资完成后，中

盐碱业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审阅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1.关于交易目的。 草案披露，公司主营盐化工业务，纯碱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公司目前生产纯碱的方

法为合成法，包括氨碱法和联碱法，天然碱法较合成法纯碱生产在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公司拟通过

本次交易控股标的公司并投资天然碱项目，预计纯碱产能为500万吨/年。公开信息显示，2022年至2025

年1-6月纯碱价格持续下降。

请公司：（1）结合原材料、生产工艺、能耗、单位生产成本等方面的具体差异，对于天然碱法较合成

法纯碱生产在成本方面的优势进一步补充说明；（2）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发展战略，说明纯碱价格

下降趋势的背景下，通过本次交易投资天然碱项目、扩大纯碱产能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发

表意见。

2.关于资金支付安排。 草案披露，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控股标的公司后，标的公司竞拍取得的天然碱

采矿权价款共68.09亿元将由公司负责筹集和支付；同时估值报告显示，后续天然碱项目投资金额较大，

未来3年（建设期内） 预计投资金额超过150亿元；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显示， 账面货币资金余额

28.49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天然碱采矿权价款的资金来源及具体筹集安排，包括自筹比例、利率、借款期

限、后续偿付安排等；（2）后续天然碱项目建设的资金投入计划以及筹措安排，结合公司现有财务状况、

融资能力及未来现金流预测情况，分析天然碱项目投资对于公司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短期及长期盈利

能力的影响，并对相关风险进行充分提示。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3.关于采矿权估值情况。 草案披露，公司聘请估值机构对于标的公司竞拍取得的天然碱采矿权进行

估值， 本次估值方法选用收益法， 估值金额为70.17亿元。 估值报告显示，2025年1-6月纯碱均价为1,

369.04元/吨，收益法预测中纯碱初期价格为1,250元/吨，5年后平稳涨至1,321元/吨；草案风险提示中

指出，标的公司天然碱项目投产后，未来新增产能可能对于纯碱市场价格形成一定影响。

请公司：（1）结合纯碱行业的市场供需状况、行业周期、竞争环境以及行业未来预计新增产能对纯

碱价格的影响情况，进一步分析收益法中纯碱预测价格的合理性；（2）说明对于天然碱采矿权估值仅选

用收益法的原因，结合标的公司取得的天然碱矿权与市场上天然碱矿权的对比情况，包括矿产品位、可

开采面积、资源储量、开采条件、开采年限以及生产规模等情况，对于标的公司取得的天然碱采矿权价值

进行补充分析。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估值机构发表意见。

4.关于标的公司尚需取得的资质。 草案披露，截至2025年6月30日，标的公司尚未实际开展经营活

动，尚无任何经营资质；标的公司天然碱项目建设时，需办理立项、环评、节能审查、用地、用水等相关手

续。

请公司补充披露：天然碱项目建设中尚需取得的经营资质及审批手续，包括具体审批程序、审批部

门、取得计划及时间安排，预计量产时间，并对相关风险进行充分提示。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请你公司在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草案作相

应修改。 ”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0328� � � � � � � � �证券简称：中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73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6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0,570,7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07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杰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

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53,632 87.8634 3,054,153 9.9191 682,770 2.2175

2、议案名称：《关于为部分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355,347 99.3982 3,744,425 0.5344 470,970 0.06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27,053,632 87.8634 3,054,153 9.9191 682,770 2.2175

2

《关于为部分子公

司增加担保额度的

议案》

26,575,160 86.3094 3,744,425 12.1609 470,970 1.52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2.议案1为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669,780,187股）依法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加度律师事务所

律师：茹家缘 杨静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内蒙古建加度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贵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484�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6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自愿性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3,000.00万元到150,000.0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7,990.42万元到24,990.42万元， 同比增长

14.39%到19.99%。

● 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86.05万元到13,316.05万元， 较上年

同期减少9,649.33万元到7,199.33万元，同比减少47.03%到35.09%。

● 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341.845万元到10,

791.8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254.29万元到9,804.29万元，同比减少59.50%到47.6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过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3,000.00万元到150,000.0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4.39%到19.99%。

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86.05万元到13,316.05万元， 较上年同期

减少47.03%到35.09%。

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341.845万元到10,791.8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9.50%到47.60%。

（三）公司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情况

2024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125,009.58万元；

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15.38万元；

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596.13万元。

三、本次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2025年上半年，消费市场终端需求的小幅回暖，汽车和工业市场需求复苏，公司新产品逐步起量，

市场份额增加使得公司产品销售规模扩大,主营业务稳健增长。

2.2025年上半年，随着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增长，公司成本也随之增长。 由于受市场环境竞争激烈和

产品结构的影响，公司产品成本占营收比例较去年同期增长，公司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预计上

半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36%~37%，第二季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35%~36%。

3.2025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发展战略，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公司人员规模增加，尤其是研发人员规模

增长明显，公司研发费用增长明显。

4.2025年上半年，因每年政府补助政策不同，公司获得的各项政府补助增加的其他收益金额相较去

年同期增加；同时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上述因素会对公司非经常性损

益的同比变动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不

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简称“玄元保险” ）签署

的基金销售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自2025年7月31日起，玄元保险开始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投资

者可在玄元保险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业务，同时相关基

金将参加玄元保险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玄元保险开通申购、赎回、转换、定投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南华瑞盈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4845

C类：004846

2 南华丰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296

C类：005297

3

南华瑞恒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513

C类：005514

4 南华价值启航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7189

C类：007190

5 南华瑞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8345

C类：008346

6 南华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1464

C类：011465

7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类：007842

C类：007843

8 南华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019984

9 南华丰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5245

C类：021526

10 南华丰元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20117

C类：020118

11 南华丰睿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21995

C类：021996

12 南华丰利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23365

C类：023366

二、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玄元保险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含定投申购）享受费率优惠，具体优惠内容以玄元

保险的业务规则或公告为准。

2、费率优惠期限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自2025年7月31日起实施，活动结束日期以玄元保险的业务规则或公告为准。

三、有关申购、赎回业务的相关说明

基金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

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玄元保险

客服电话：400-080-8208

公司网址：https://www.licaimofang.cn

2、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810-5599

公司网址：http://www.nanhuafunds.com

风险提示：

1、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

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其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

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1日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瑞芯微

股票代码： 603893

信息披露义务人：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金钟路3号804单元

股份变动性质： 减持，持股比例触及5%刻度

签署日期：2025年7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

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瑞芯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润科欣 指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瑞芯微、上市公司、公司 指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金钟路3号804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福州市兆信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223.0204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302910851G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经营期限：2014-07-10至2034-07-0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住权

严孟波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股票期权自主行

权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下降。

二、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4）， 拟自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8,378,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除上述减持计划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增加或减少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安排。 若未来

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2021年6月23日-2025年7月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364,0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9387%；

2、2021年6月2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份9,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21%；

3、2020年11月16日-2025年7月30日，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从而使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1626%。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后，润科欣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8.0992%变动为5.0000%。 具体列表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日期 变动方式

变动数量

（股）

变动比例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21/6/23-2025/7/30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12,364,000 -2.9387%

2021/6/23 集中竞价 9,000 0.0021%

2020/11/6-2025/7/30 被动稀释 0 -0.1626%

合计 / -12,355,000 -3.0992%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391,440 8.0992% 21,036,440 5.0000%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变动期间 变动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2025/6/13-2025/7/30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7,232,500 138.08-169.95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根据法

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2025年7月30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址，供投资者查阅：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A区18号楼

电话：0591-86252506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福州市

股票简称 瑞芯微 股票代码 60389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厦门市湖里区金钟路3号

804单元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及部分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33,391,440股

持股比例：8.099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12,355,000股

变动比例：-3.0992%

变动后数量：21,036,44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5.00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0年11月16日-2025年7月30日

方式：1、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及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不涉及√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具体请见本报告书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2025年7月30日


